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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质学会文件 
 

 

桂地会字〔2024〕4 号 

 

 

广西地质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2024 年 3 月 15 日广西地质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各会员单位、分支机构： 

广西地质学会于2024年 3月15日在南宁市召开了第十届会

员代表大会，应出席会员代表 318 人，实际到会 235 人，超过应

到人数的 2/3，符合广西地质学会章程规定。会议对各项报告和

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决议如下： 

一、会议举手表决通过了《广西地质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审议稿）》、《广西地质学会第九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审

议稿)》、《广西地质学会监事会工作报告(审议稿)》、《广西地质

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 

二、会议举手表决通过第十届理事会理事、监事会监事选举

监票、计票、唱票人名单。 

三、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本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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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名（详见附件 1），投票选举产生本会监事会监事 3名（详见

附件 2）。 

四、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本会

第十届理事会负责人、常务理事（详见附件 3）。 

五、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广西地质学会章程（修

改草案）》（详见附件 4）、《广西地质学会会费标准（修改草案）》

（详见附件 5）。 

六、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监事会主任

1 名，李杰任监事会主任（详见附件 2）。 

七、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广西地质学会第十届

理事会 17 个专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详见附件 6）： 

八、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新增广西壮族自治区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为会员单位的议案。 

会议号召与会代表、广大会员及全区地质科技工作者们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视察广西重要

讲话精神和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紧密围绕广西当前对地质工作

的新要求，创新开展工作，促进学科发展，加强交流合作，推动

产学研用结合，开展地质科学普及，培养人才，为服务广西地质

事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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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地质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文富、王富民、王新宇、韦举顺、韦葳、毛杰、方丹娜、

方贵聪、邓杏彬、邓晶、龙永锋、龙明周、龙涛、龙鹏、叶武、

朱骏灵、伍爱平、向丰、刘小明、刘伯胜、刘希军、刘枝刚、刘

昶、刘振宇、刘耀辉、池江、农宵宵、杜杰、李小英、李正顺、

李忠阳、李春平、李爱军、李继贤、杨远峰、杨拓、杨旺彬、杨

金豹、杨航、杨富强、肖何平、肖琼、闭忠敏、吴福、何卫军、

谷志岩、邹胜章、邹瑜、张晨富、张银桥、张勤军、陆可喜、陈

文伦、陈宁、陈伟海、陈志泉、陈志高、陈振坤、范汝海、周思

裕、庞崇进、郑力、郑国东、赵延朋、赵冠华、胡波、段建宝、

侯伟、姚双秋、贺行良、秦运忠、袁远、莫孙庆、夏红刚、夏志

永、徐海棚、唐专红、唐胜群、黄子龙、黄长帅、黄光爱、黄伟、

黄庆柒、黄启明、黄泽霖、黄学强、黄荣强、黄祥林、黄辉、移

根旺、梁徐文、梁竞、彭菲菲、覃兰丽、覃旭健、覃明飞、覃学

友、覃晓燕、程力、蒙彦、雷少双、廖原、廖海志、黎艺明、黎

四龙、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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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地质学会监事会主任、监事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监事会主任：李杰 

监事：李杰、陆干强、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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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西地质学会第十届理事会负责人、常务理事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理事长：段建宝 

副理事长：王新宇、毛杰、刘希军、李忠阳、吴福、陈伟海、

赵延朋、赵冠华、夏红刚、黄启明、廖海志、黎四龙 

常务理事：龙永锋、龙鹏、刘枝刚、农宵宵、李小英、李爱

军、杨拓、杨旺彬、闭忠敏、何卫军、邹瑜、陈宁、侯伟、贺行

良、莫孙庆、徐海棚、黄庆柒、黄辉、移根旺 

秘书长：毛杰（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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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西地质学会章程（修订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社会体团名称：广西地质学会（以下简称“本会”）。 

英文译名：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Guangxi。 

缩写英文名称：GSG。 

第二条 本会的性质：广西地质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由具有一定经验和水平的广西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自然资源管

理人员和相关单位自愿组成、依法成立的地方性、学术性、非营

利性的社会团体，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科

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地质学会的组成部分。 

第三条 本会的宗旨：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广西地质科技工

作者、地矿行业各单位和自然资源系统各单位，贯彻党的基本路

线，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贯彻国家科学技术工作“自主创新、重

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弘扬“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风尚，倡导献身、求实、创

新、协作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民主办会”的原则和“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地质科学技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促进地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地质科技人才的成长

和提高，普及地质科学知识，提高公民素质，促进人类与自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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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发展，宣传我国的地矿政策法律法规，为我区地质事业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第四条 本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根据中国共产党

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

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五条 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

会、登记管理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六条 本会的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七条 本会的业务范围： 

（一）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地质科学发展，

推动自主创新； 

（二）弘扬科学精神，普及地质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

科学方法，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捍卫科学尊严，推广和交流

地质科学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新经验，推动绿色

勘查，提高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开展民间国际地质科学技术交流活动，促进国际科学

技术合作，发展同国内外的科学技术团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友

好交往； 

（四）编辑和出版本会主办的学术会（期）刊和科普系列丛

书及学术专著，创建本会地质矿业网站，传播科学知识、防灾减

灾知识和可持续发展知识，宣传地质矿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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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五）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产学研结合及地勘矿业科

技进步，协同有关部门组织会员和地质科技工作者联合攻关，为

实现广西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方案的目标任务做出贡献； 

（六）组织会员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对自治区科学技术政策、

法规制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等事务，提出科技建议，推进决策的科

学化、民主化； 

（七）开展继续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工作，培养、举荐优秀

科技人才和优秀科技成果； 

（八）发挥学会桥梁和纽带作用。向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反映

地质科技工作者的建议、意见和诉求，维护会员和地质科技工作

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九）开展地质科学技术方面的论证、咨询服务，支持科学

技术研究，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作，受委托承担项目评估、成果

鉴定、专业报告评审、专业技术培训、行业统计，参与地质规程

规范制定、专业技术资格认定、职称评审等工作； 

（十）举办为会员、地质科技人员和有利于学会发展服务的

事业和活动。 

业务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须经批准的事项，依法经

批准后开展。 

第三章 会 员 

第八条 本会会员由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包括学生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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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第九条 申请加入本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加入本会的单位会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1、拥护广西地质学会章程； 

2、提交加入本会的申请书； 

3、从事地质勘查、矿业和自然资源工作的企事业单位、科

研院所、中高等院校、自然资源管理等单位及社会团体。 

（二）申请加入本会的个人除应具备拥护本会章程，提交加

入本会的申请书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地质勘查、科研、教育、管理等相关领域内具有一定

实践经验和一定学术水平的个人； 

2、获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及以上地质科学技术人员，包

括：现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讲师、助理研

究员及以上职务、职称者；硕士及硕士学位以上者；大中专院校

和高等院校相关地质专业毕业生；及具有一定业绩的地质工作者； 

3、自学成才，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和一定学术水平，能胜任

相当于助理工程师职务的人员； 

4、从事地质事业或与地质事业相关工作、自然资源管理工

作，热心并积极支持本会工作，具有一定业务管理水平的领导干

部； 

5、高等院校地质类专业大专二年级及以上；在校硕、博研

究生（不含在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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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会员入会程序： 

（一）申请加入本会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本会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单位会员须报学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个

人会员由秘书处审查通过； 

（三）理事会授权秘书处，发给会员证。 

第十一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享有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会的活动； 

（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和优惠权； 

（四）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六）本会章程规定的其它权利。 

第十二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 

（二）宣传本会工作，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任务； 

（四）依本会章程规定及会费标准交纳会费； 

（五）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六）本会章程规定和其它义务。 

第十三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并交回会员证。会员

连续两年不交纳会费，本会书面通知会员补交，不履行本会章程

规定缴纳会费义务的，视为自动退会；再次申请入会需重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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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缴纳会费者，不能担任学会理事候选人。 

第十四条 会员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

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一）有严重违反本会章程行为的； 

（二）触犯国家法律，受刑事处罚的； 

（三）个人言行对本会名誉造成重大损毁的。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 

第十五条 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

大会的职权： 

（一）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会理事、监事会监事； 

（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四）决定本会的工作方针和总体任务； 

（五）制订或调整本会会费标准； 

（六）决定其它重大事项。 

第十六条 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应主要为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

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比例应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理事

选举的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

效，其余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代表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

效。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不得以鼓掌方式进行表决，涉及换届

改选事项的会员代表大会，不得以通信方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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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依据本会章程规定，按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完

成理事会换届，每届最长不得超过 5 年。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延

期或提前召开时，须由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作出决议，报业务

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延期或提前时间一般

不得超过 1年。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负责换届选举的组织筹备工作，并

成立换届筹备小组，提前三个月以上开始落实换届选举的各项筹

备工作。 

换届筹备小组成员 3 至 5 名，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确

定，组长一般由理事长担任，理事长不便担任的，可以由副理事

长或秘书长担任，具体工作由秘书处负责。 

换届筹备小组应在充分征求会员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换

届工作方案，提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监事会负责监督换届筹备工作。特殊情况下，监事会可根据

章程要求，督促召开理事会成员会议票决产生换届筹备小组负责

人。 

第十八条 本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

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会开展日常工作和各项活动，并委托常

设机构秘书处办理，理事会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十九条 理事会由理事组成，理事由会员代表大会采用无

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理事会的职权： 

（一）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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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举或罢免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秘书长；

届中特殊情况时调整或增补理事； 

（三）筹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四）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五）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 

（六）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七）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或解聘； 

（八）领导本会各机构开展工作； 

（九）制定本会内部管理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 

（十）推荐重大学术成果和优秀人才，提出奖励建议； 

（十一）决定表彰和奖励事项； 

（十二）筹集学会活动经费； 

（十三）理事可以连任，但一般不能超过两届，隔届可再任； 

（十四）履行本会章程规定的其它职权。 

第二十条 理事会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和审

议学会年度工作总结和年度工作计划。可采用通迅形式召开。 

第二十一条 理事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

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理事不到

会，可书面委托代表参加，并有委托投票权。民主决议事项，不

得以鼓掌方式进行表决。 

第二十二条 本会设立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采

用无记名投票或民主协商方式选举产生，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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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第（一）、（三）、（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项的职权，对理事会负责。 

第二十三条 常务理事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

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常务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

效，常务理事不到会，可书面委托代表参加，并有委托投票权。 

第二十四条 常务理事会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可采用

通迅形式召开。 

第二十五条 本会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组成原则： 

（一）本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人数根据本会会员数量按

一定比例确定，常务理事会人数不得超过理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二）本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在本专业领域应有一

定的代表性、权威性，理事会成员的四分之三、常务理事会成员

的三分之二应为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 

（三）本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成员中应有合理的年龄结

构和相当比例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四）每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成员调整原则上不得少于

三分之一。 

第二十六条 届中调整或增补理事，由常务理事会提名，经

理事会到会五分之四以上理事表决通过方可执行。 

第二十七条 调整本会负责人的理事会会议不得以通信方式

召开。 

第二十八条 为加强内部监督机制，本会设立监事会，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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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成，设主任 1 名，监事任期和任职条件与正副理事长、秘书

长相同。 

第二十九条 监事由本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罢免。 

第三十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监事会主任； 

（二）出席会员代表大会，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监事会的工

作； 

（三）列席本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四）监督本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履职情况； 

（五）监督本会财务运行管理情况； 

（六）履行会员代表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一条 监事会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可采用通讯

形式召开。 

第三十二条 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必须具备下列

条件： 

（一）热爱祖国，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学风； 

（二）在本学科和业务领域内有较高造诣的专家，学者或有

较大影响的人士； 

（三）热心本会工作，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四）本理事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任职时年龄不超过 70 周

岁，秘书长为专职，其任职时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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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六）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七）工作作风民主，团队精神强； 

（八）党政机关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因特殊情况确需兼任

本会负责人的，必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 

第三十三条 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如超过最高任

职年龄，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

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连任。理事会对退下来的理事长授予名

誉理事长称号，对退下来的常务理事授予名誉理事称号。 

第三十四条 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连续任期不得

超过两届，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五年，本会换届后一般不增补或更

换秘书长以上负责人，特殊情况确需增补或更换的，需经本会理

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提议，向业务主管单位提出申请；经审批

同意后方可按本会章程规定进行选举，并报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

记手续。对任期内业绩突出，会员认可度高的理事长，经常务理

事会提名，理事会 2/3 以上理事表决通过，报经业务主管单位审

批同意，并履行民主选举程序后，可再延长 1届任期。 

第三十五条 本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均可担任本

会法定代表人，经理事会同意后，报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并获得登

记管理机关批准后，方可任职。 

除工作特殊需要外，离退休领导干部不得兼任学会法定代表

人，本会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兼任其他社团的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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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本会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二）督促和检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决议

的落实情况； 

（三）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四）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五）理事长因故不能履行职权，由理事长委派或常务理事

会指定一位副理事长或秘书长代行职权。 

第三十七条 聘任制的秘书长由理事会提名，并经会员代表

大会通过后方可聘任；非聘任制秘书长由会员代表大会投票选举

产生，须按要求到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理事长不得兼任秘书长。 

第三十八条 本会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本会常设办事机构秘书处开展日常工作，制定并

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二）协调各专业工作委员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体

机构开展工作； 

（三）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的主要负责人，报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定； 

（四）聘用或解聘本会秘书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的专（兼）

职工作人员； 

（五）处理与本会有关的各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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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产管理、使用原则 

第三十九条 本会经费来源： 

（一）会费：包括单位会员会费和个人会员会费； 

（二）个人、团体、单位捐赠； 

（三）有关部门及企事业单位资助； 

（四）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科技咨询、科技鉴定、报告

评审、专业技术培训等活动及服务的收入； 

（五）经委托，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作任务和购买服务等获

得的收入； 

（六）编辑公开出版销售科普图书、学术专著、行业标准、

规程规范等获得的收入； 

（七）利息收入； 

（八）其他合法收入。 

第四十条 本会按《章程》规定收取会员会费。会费标准的

制订或修改，由理事会提出，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会员代表出席，

并经到会会员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方可生效。 

第四十一条 本会经费必须用于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

事业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四十二条 本会须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

料全面、真实、准确、完整。 

第四十三条 本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工作人员。会计

不得兼任出纳。会计工作人员必须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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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工作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四十四条 本会的资产管理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

制度，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监事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承接政府

职能转移工作任务和购买服务等获得的收入或者社会捐赠、资助

的，还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

会公布。 

第四十五条 本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进行财务

审计，并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提交由具备资质的中介

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第四十六条 本会的资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

和挪用。 

第四十七条 本会聘用的专职工作人员按照国家民间组织管

理局的规定，签订《社会组织劳动合同书》，明确工作人员工作

岗位职责和权利义务，其待遇参照有关事业（或企业）单位职工

的工资、补贴、养老、医疗、住房公积金的标准执行。 

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四十八条 对本会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报

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第四十九条 本会修改的章程，须在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 15

日内，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效。 

第七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五十条 本会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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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需要注销的，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 

第五十一条 本会终止动议须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

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第五十二条 本会终止前，须在业务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

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

不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五十三条 本会经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

终止。 

第五十四条 本会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业务主管单位和登

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用于发展与本会宗

旨相关的事业或其他事业。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章程经 2024 年 3 月 15 日广西地质学会第十

届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五十六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本会理事会。 

第五十七条 本章程自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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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广西地质学会会费标准（修订案） 

 

为保障学会工作正常进行，更好地为会员服务，根据《广西

地质学会章程》并参考中国地质学会及其他省级地质学会会费标

准修改，该会费标准已经广西地质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现予发布实施。 

（一）个人会员会费标准 

1、个人会员：60 元/年； 

2、学生会员、退休会员：免费。 

注：个人会员会费由中国地质学会在会员管理系统收取。 

（二）单位会员会费标准 

1、理事长、副理事长单位会员：12000 元/年； 

2、常务理事单位会员：9000 元/年； 

3、理事单位会员：6000 元/年； 

4、普通单位会员：30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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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广西地质学会 17 个专业（工作）委员会及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基础地质专业委员会 

（挂靠单位：⼴⻄壮族⾃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 

主任委员： 唐专红 

副主任委员： ⻩祥林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富、⻰永锋、⻰鹏、张耿、陆⼲强、

倪战旭、⻩⼀杰、⻩绍剑、蒋艳玲 

秘书： 彭展 

 

矿产勘查开发专业委员会 

（挂靠单位：⼴⻄壮族⾃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主任委员： 陆济璞 

副主任委员： 周国发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林、⻢⽂富、王志星、王建⽂、⽑国

斌、⻰永锋、卢光辉、杜杰、杨远峰、吴

祥珂、罗永恩、罗远红、侯伟、姚双秋、

倪战旭、徐海棚、唐专红、唐嘉俊、⻩祥

林、董业才、雷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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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 胡⾃宁 

 

岩溶水工环第四纪地质专业委员会 

（挂靠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主任委员： 邹胜章 

副主任委员： 曹建⽂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世益、池⽂泽、阳克⻘、苏弦、肖琼、

宋⾃勉、陈波、林政华、钟锦清、姜大伟、

姚⾼峰、莫运松、莫德科、⻩保健、⻩辉、

蒋厚辉、覃学友、蒙彦、磨英⻜ 

秘书： 肖琼 

 

物化探专业委员会 

（挂靠单位：⼴⻄壮族⾃治区地球物理勘察院） 

主任委员： 廖海志 

副主任委员： 杨富强、韩凯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区⼩毅、卢胜辉、何军、汪添福、宋传星、

陈任、陈康、欧后峰、⻩⼦⻰、蒋宗林、

覃常 

秘书： 莫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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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矿岩土工程专业委员会 

（挂靠单位：⼴⻄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委员： 朱骏灵 

副主任委员： 何克⽂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申浚滔、付亚春、李永卫、李光念、李明

星、沈雁明、陈兰弟、陈宏伟、梁福顺、

褚锦彩 

秘书： ⻩连芬 

 

地质测绘专业委员会 

（挂靠单位：⼴⻄壮族⾃治区国⼟测绘院） 

主任委员： 杨旺彬 

副主任委员： 胡波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志星、⻙俊部、吕健春、李异、李岳东、

何卫军、陈武军、陈俊、陈晓才、林⻓江、

林东、罗⼩⻰、莫如成、殷俊、凌操、覃

明⻜、蓝江虹 

秘书： 陈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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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地质专业委员会 

（挂靠单位：⼴⻄壮族⾃治区地质调查院） 

主任委员： 郑国东 

副主任委员： 李杰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于明波、⻢⽔满、王志星、⻙雪姬、卢浩、

向丰、刘伟、侬战、⻩⼦⻰、蒋凤、蒋宗

林、嵇仁⻘、曾少尉 

秘书： 张美玲 

 

科学普及和旅游地质工作委员会 

（设在：⼴⻄地质学会秘书处） 

主任委员： ⽑杰 

副主任委员： ⻢晓东、⻩保健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卢丹美、李泽江、李珊、肖琼、张家⽂、

陆仕壹、罗桥花、唐专红、⻩卫仁、⻩⼦

⻰、董业才、廖素娟 

秘书： ⻩卫仁 

 

 

 



 

— 28 —
 

青年工作委员会 

（挂靠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主任委员： 方贵聪 

副主任委员： 庞崇进、肖琼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富、区⼩毅、杨富强、唐嘉俊、⻩卫

仁、⻩祥林、梁健、嵇仁⻘、蒙万祖 

秘书： 杨金豹 

 

学术评审委员会 

（设在：⼴⻄地质学会秘书处） 

主任委员： 段建宝 

副主任委员： ⽑杰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国深、邓忠、⻰永锋、⽥凤鸣、阳国运、

李正顺、李永卫、杨富强、陆⼲强、陆仕

壹、倪战旭、唐⼩娟、⻩同兴、移根旺、

蒋咏君、蒙荣国、蒙彦 

秘书： ⻩卫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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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专业委员会 

（挂靠单位：⼴⻄壮族⾃治区地质环境监测站） 

主任委员： 吴福 

副主任委员： 刘⼩明、蒙彦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海、申浚滔、刘永红、刘昶、

刘振宇、阳克⻘、苏弦、李光念、肖⼒君、

何天喜、何锦雄、宋⾃勉、陈宏伟、岳志

升、周大海、周永炼、姚克追、莫运松、

莫德科、翁敦贤、⻩宇、⻩希明、⻩海⻰、

梁竞、蒋厚辉、覃学友、廖振威、磨英⻜ 

秘书： ⻩海 

 

城市地质专业委员会 

（挂靠单位：⼴⻄华蓝岩⼟工程有限公司） 

主任委员： 李爱军 

副主任委员： ⻩汉林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峥峥、⻙世益、⽂⽇海、申浚滔、刘卫

今、汤湘军、阳克⻘、牟玲峰、苏弦、李

叶⻜、张银桥、周永炼、莫运松、翁敦贤、

唐勇⾂、⻩泽霖、梁竞、覃学友、蓝红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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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英⻜ 

秘书： 何忠山 

 

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会（新设） 

（挂靠单位：⼴⻄国⼟资源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委员： 程⼒ 

副主任委员： 李洁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能链、仲⽂斌、刘永红、刘跃荫、李泽

江、李洁、何毅峰、胡磊磊、莫运松、郭

正⼀、⻩瓒、嵇仁⻘、程⼒、磨英⻜ 

秘书： ⻩瓒 

 

海洋地质专业委员会（新设） 

（挂靠单位：⼴⻄壮族⾃治区海洋地质调查院） 

主任委员： 刘枝刚 

副主任委员： 覃旭健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李正顺、李叶⻜、杨敏、肖方源、陈志泉、

⻩巧燕、⻩喜新、移根旺、朝鲁 

秘书： 陈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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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业委员会（新设） 

（挂靠单位：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总队） 

主任委员： 陈仕安 

副主任委员： 蒋咏君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建⽂、向丰、李志才、宋金林、郭建祥、

⻩寿威、⻩泰江 

秘书： ⽑国斌 

 

 

 

遥感地质专业委员会（新设） 

（挂靠单位：⼴⻄壮族⾃治区遥感中⼼） 

主任委员： 何卫军 

副主任委员： 向丰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俊部、吕健春、李岳东、莫亚军、莫准

斌、凌操、郭正⼀、覃明⻜、廖振威 

秘书： 张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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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地质勘查专业委员会（新设） 

（挂靠单位：⼴⻄壮族⾃治区第四地质队） 

主任委员： 李忠阳 

副主任委员： 郭建祥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白晓军、刘永红、李光念、吴祥珂、宋金

林、陈燕清、孟⽂⽂、孟祥仑、唐⼩娟、

覃学友、雷少双、廖振威 

秘书： 覃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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